附件1
项目考核指标量化表

	考核
对象
	项目
指标
	完成
数量
	指标说明

	粤东西北地区项目承接机构
	建档
	40个
	本地区社区矫正管理部门登记在册的青少年社区矫正人数新增超40人的，本年度须至少新增40个建档（湛江70个，汕头60个，梅州、汕尾、茂名、清远50个）。如在册青少年人数新增不足40人，则以新增在册青少年人数为建档指标。

	
	探访次数
	按实际情况
	对上一年度已建档、非重点个案、非重点探访的服务对象，进行至少1次探访（含一对一面谈、上门探访、电话探访等方式），确认其最新状况。

	
	
	12次
	对上一年度仍需定期探访的，及本年度新增的重点探访服务对象，每人每月至少进行1次探访（含一对一面谈、上门探访、电话探访等方式）。

	
	团体心理辅导
	2场
	依托12355青少年服务中心，面向青少年社区矫正对象开展团体心理辅导活动2场。

	
	社区
工作
	2个
	优先在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支持青年社会组织服务社区青少年“伙伴计划”示范项目实施社区开展青少年社区矫正服务，推动服务对象转化成为志愿者，引导其积极参与社区治理。

	
	个案
案例
	3个
	撰写已结案的、有成效的典型案例3个。

	
	特色
服务
报告
	1个
	探索完善青少年社区矫正本土化工作模式，并形成1份工作报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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